財團法人九蓮白陽山聖道院基金會清寒獎學金辦法

2025年8月16日訂定
第一條 目的

為協助高雄市大專校院（含設籍高雄市之外縣市就讀大專院校之學生）家庭經濟弱勢且學業表現優良之學生能順利完成學業，成為社會優秀人才，將來貢獻並回饋社會，特設立「清寒獎學金」，以鼓勵勤學向上之精神。
第二條 名額與金額

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擬定名額12名，每名獎助金額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。

第三條 申請資格

申請人須符合下列條件：

一、就讀高雄市各大專校院之學生，或設籍高雄市之大專院校學生。

二、因父、母親或主要經濟負擔者死亡、罹患重大傷病、失蹤、服刑、身障等情形或家庭遭遇重大災難者。

三、單親、隔代教養、特殊境遇或扶養人口眾多等長期貧困家庭。

四、具清寒身分（領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，或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認定者）。

五、在學期間學業成績平均成績達70分以上，且品行操守良好，無不良紀錄。

六、惟年滿25歲(含)以上者、研究所以上學生、延修學生、軍警校學生、推廣教育學生、空中大學學生或在職進修學生皆不列入本辦法之助學對象。
七、本助學金之申請，一戶以一名為原則，惟符合申請資格子女在4名(含)以上者，得增加一名(請予註明)，助學名額仍由本會審核確認。
第四條 申請文件

申請人申請時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，除第六款得依實際狀況提供外，若有未齊全者，本會將視為無效案件處理。但經本會通知於期限內補齊文件者，則仍視為有效案件處理，證明文件齊全者列入優先審核對象。
一、助學金申請書。(需詳實填寫完整並簽名，空白及不完整敘述者均不予受理)。
二、自傳(300字以上；簡述申請獎學金原委及未來生涯規劃等)

三、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(需蓋有申請時該學期註冊章)。
四、最近一學期成績單。

五、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（以戶政事務所提供「記事不省」之戶籍謄本為主），以證明設籍或居住地。

六、申請學生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(凍結戶、警示戶、結清戶不可使用)。
七、清寒證明文件

（一）當年度家境清寒，領有縣市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（不含鄉村鄰里長清寒證明）、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、重大傷病卡。
（二）近期所發生災難、變故或重症等之證明文書(如死亡證明書、醫療診斷證明書、服刑或重大災害證明等)。
（三）學校出具之清寒證明。
八、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。

第五條 申請審查程序

一、申請人依規定期限(每學期公告辦理，實際申請日期請參考本會最新公告或通知)並備妥申請相關文件，逕寄送本基金會審查委員會。

二、基金會審查委員會綜合考量學業成績、家庭狀況與服務精神，提出名單，報董事會核定。

三、凡條件相當者，以弱勢、原住民及新住民家庭申請者優先考量。
四、本會依申請人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審核評定，同時保留申請核准之權利，且無論錄取與否，申請文件概不退還。

五、逾申請期限、文件不全、成績未符標準、資料造假或有其他資格不符情形者，將不予受理，亦不再電話通知；申請檢附之文件，恕不退還。

六、申請人如有偽造，塗改學校成績單，領取獎學金情事，一經查明，本會將追還已頒發之獎學金。

七、發放時間、獎助名單等訊息，屆時公告於本會網站，若無法配合獎助學金發放程序，視同放棄。
第六條 發放方式

本獎學金經核定後，獎助學金採「匯款」方式發放，由本基金會一次性匯款至受獎學生所提供之銀行帳戶。

第七條 義務與責任

獎學金受助人在學期間應遵守校規、敦品勵學、端正儀容舉止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即喪失資格，本會即停止發給獎助學金，獎助生並應返還已受領之全部獎助金：

一、於入學當年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，或中途休、退學(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造成重大疾病或死亡者致休、退學者除外)及遭受開除學籍。

二、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。
三、受領獎助生在學期間受學校記過(含)以上處分者。

四、曾受或在校期間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宣告、緩起訴處分、保安處分確定及違反毒品危害條例，受強制戒治、觀察勒戒者。

五、該學期已領取政府、其他民間機構或學校設立之同額(含)以上獎學金者。
第八條 附則

一、本辦法經財團法人九蓮白陽山聖道院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二、本獎學金每年名額與金額，得視基金會經費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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